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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监会关于商业车险改革费率方案制定与报送工作有关要求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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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监产险〔2015〕29号

各财产保险公司：

　　为规范各财产保险公司关于商业车险改革费率方案的制定和报送工作，确保商业车险改革试点工作顺利实施，根据

《关于深化商业车险条款费率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和《深化商业车险条款费率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工作方案》有关规

定，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保险公司应遵循非寿险产品监管的有关规定和非寿险精算的原理与方法，按照合理、公平、充足的原则，科学

制定商业车险费率方案。

　　二、保险公司总经理对费率方案的制定、实施以及对偿付能力与关键财务指标的影响承担最终责任。保险公司分管

精算的高级管理人员应确保费率方案制定过程中所使用的基础数据、方法、假设和模型符合通用精算原理和本通知的有

关规定，确保费率方案合理、公平、充足。保险公司分管车险业务的高级管理人员对费率方案的执行情况负责，确保与

预先设定的费率方案相匹配。

　　三、保险公司在制定商业车险费率方案前应全面了解产品风险特性，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和历史费率水平，合理确定

费率方案的目标与定位。

　　四、保险公司应将偿付能力充足性和准备金充足性作为制定费率方案的重要考虑因素。费率方案的目标定位须以偿

付能力充足和准备金充足为前提。

　　五、保险公司应建立商业车险费率方案基础数据管理机制，做好基础数据的提取、校验和存档工作。

　　六、保险公司应在建立商业车险风险成本测算与更新机制基础上，结合公司的风险管控手段、业务流程、市场策略

等，制定自主核保系数方案和自主渠道系数方案。

　　七、自主核保系数应是风险成本差异的合理反映。保险公司制定自主核保系数方案时应选择恰当的方法、假设和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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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并充分考虑核保规则与风险成本的关系。

　　八、自主渠道系数应是渠道之间风险成本差异和费用成本差异（以获取成本差异为主）的合理反映。保险公司制定

自主渠道系数方案时应明确渠道划分的定义和标准，并充分考虑自主渠道系数与风险成本和费用成本的关系。

　　九、制定自主核保系数方案、自主渠道系数方案所需数据积累不充分的，保险公司可适当参考行业风险基准和行业

费用水平。

　　十、保险公司应就费率方案对公司最近会计年度的影响进行测试。测试内容包括：

　　（一）对关键财务指标的影响。关键财务指标包括但不限于综合成本率、综合赔付率和综合费用率等；

　　（二）对偿付能力的影响。预测偿付能力结果的关键假设如保费收入、投资收益、分保水平等，原则上应是公司历

史经营情况的客观反映，不包括公司未来增资与发行次级债计划等。

　　十一、保险公司在影响测试中若发现费率方案可能会危及财务稳健性或偿付能力要求（偿付能力充足率低于150%）

的，应及时调整费率方案的目标定位，重新制定费率方案。

　　十二、保险公司报批商业车险产品时应提交费率精算报告。费率精算报告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费率方案制定与执行责任声明书：由分管精算的高级管理人员和分管车险业务的高级管理人员分别签名。

　　（二）费率方案精算评估意见：由总精算师（或精算责任人）出具意见并签名。

　　（三）费率方案的制定过程与结果说明。

　　1.费率方案的目标与定位；

　　2.风险成本的测算过程：包括基础数据、主要考虑因素、精算方法、模型和假设等；

　　3.自主核保系数方案描述：包括主要核保要素的定义和制定方法、与风险成本的关系等；

　　4.自主渠道系数方案描述：包括渠道划分标准、渠道系数与渠道成本的关系等；

　　5.费率方案的影响测试情况。

　　（四）费率方案的实施计划说明。

　　1.费率实施的核心管控指标与阀值设定；

　　2.费率实施的主要内容：包括承保政策的主要内容与架构、业务品质划分标准与经营策略、折扣政策与费用政策的

关系等；

　　3.费率实施的管控措施：包括IT设置的主要流程与内容、渠道管控思路、核保授权管理制度、高风险业务管控手段



等；

　　4.费率监控与调整措施:针对费率方案制定情况与执行情况的检视方法、评价标准、考核方式与改进措施，重点说明

费率实施核心管控指标严重偏离设定阀值情况下的应急方案。

　　（五）对费率精算报告中容易引起歧义的概念及特定术语的明确解释。

　　（六）费率精算报告附表。

　　（七）中国保监会要求的其他材料。

　　十三、商业车险改革试点期间，保险公司应每季度对商业车险费率方案与实际经营结果的偏差进行回溯分析，并向

保监会提交费率回溯分析报告。

　　十四、保险公司在回溯分析中，如发现实际经营结果相比费率方案设定的目标偏差较大的，应及时分析原因，重点

审视费率方案自身的合理性以及使用过程是否偏离方案设置，并采取有针对性的调整措施。

　　十五、保险公司由于商业车险改革费率方案不合理或执行过程偏离方案设置，导致偿付能力或财务稳健性受到严重

影响、以及严重冲击市场秩序的，保险公司应及时对商业车险费率方案进行调整，并重新向中国保监会报批商业车险产

品。中国保监会可视情况，要求保险公司减少自主核保系数与自主渠道系数的浮动空间。保险公司费率方案不合理或执

行过程偏离方案设置情况特别严重的，中国保监会将停止保险公司相关产品的使用。

　　十六、保险公司应做好商业车险费率方案精算工作底稿的编制和保存工作，工作底稿应保存10年以上。工作底稿应

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基础数据及来源、数据提取程序和校验资料等；

　　（二）费率方案制定的主要方法、假设和模型；

　　（三）费率结果及影响测试资料；

　　（四）在历史同类产品费率基础上进行费率厘定的，应留存费率回溯分析和费率调整的相关资料；

　　（五）对费率方案编制、复核、签转和报送等进行流程管控的记录。

　　十七、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商业车险产品费率精算报告附表

　　

　　　　　　　　　　　　　　　　　　　　　　　                   　中国保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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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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